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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民國104年 11月 07日 下午二時 

題 目：住公寓裡的故事 

主講人：李國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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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生法法律」顧名思義就是生活上最容易碰到的法律問題。又結 

  合社會資源推廣法律知識，是站前地下街多年來提供多元資訊的目 

  標。 

   由當時社會上所發生的時事，涉及法律問題，且為生活上常發生 

  者，擷取為素材，加上律師專業經驗，講述而成。在講演中透過律 

  師的專業形象及便給的口才，傳播給旅客及臺北市民，希望藉由這 

  種形式，傳播法治知識，培養正確的法治觀念，從而知法守法，減 

  少犯罪的發生，達成預防犯罪的刑事政策。 

 

二、目的：為提供市民簡易生活法律常識，本社特別舉辦生活法律講座 

     ，邀請律師、公證人等專業人士，為民眾解說生活中常見的 

     法律理財問題。不管是勞資糾紛、家庭婚姻、財務糾紛、買 

     賣糾紛、交通意外…等問題。都可以來法律諮詢喔！讓專業 

     的律師、專家面對面提供您專業的法律建議，而且不用負擔 

     任何費用喔！ 

 

三、相關單位 

  （一）主辦單位：保證責任臺北市站前地下街場地利用合作社 

  （二）專業團隊 

     １、單位：承理法律事務所 

       簡介：承理法律事務所係由李岳洋律師及陳宏彬律師聯 

          合主持。本所律師不論實務或學術之學養俱豐。 

          本所將秉持服務的信念，並以專業、親切及熱心 

          的法律服務團隊，為所有民眾建立正確權益觀念 

          ，引領民眾避免不必要之紛爭，另一方面當民眾 

          遭遇無法避免之紛爭時，即時提供最全方面且專 

          業之權益分析及法律行動。 

       沿革：有鑑於國內法律案件類型日趨複雜，以獨資或合 

          署型態經營之律師事務所恐將力有未逮，為順應 

          國際潮流，民國 95 年 10 月 1日，林智育、李 

          岳洋二位律師乃以合夥型態於台北市康定路 64  

          號 7樓創立承理法律事務所，冀結合不同專長為 

          客戶提供更專業之服務，民國 96 年 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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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克西律師加入本所合夥團隊共同主持事務所， 

          使本所服務領域及規模更形擴大。 

       專業：一、一般民、刑事訴訟案件處理。 

          二、行政救濟程序處理(包括訴願、行政訴訟)。 

          三、長年法律顧問：法律諮詢、提供法律意見書 

          四、軍法辯護案件處理。 

          五、公司商業交易法律問題諮詢、處理。 

          六、勞動法律問題諮詢、處理。 

          七、家庭暴力案件、婚姻及親子關係案件諮詢及 

            處理。 

          八、遺產繼承訴訟案件諮詢及處理。 

          九、債權債務協調處理。 

          十、不動產交易糾紛處理。 

          十一、強制執行案件之處理。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48號9樓之2 

       電話：02-2555-1908 

       傳真：02-2550-2378 

       網址：http://www.lclaw.com.tw/ 

     ２、單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智育事務所 

       簡介：我國公證法自民國 90 年 4月 23 日起，實施民 

          間之公證人制度（歐、美各國及日本等共五十餘 

          國採用民間公證人制度）即於現行法院公證人外 

          ，增設民間之公證人，雙軌並行，此種制度與使 

          人民要辦理公證或認證事件應儘量由民間參與之 

          民主理念相符合。 

          民間之公證人，介於自由職業與一般公務員之間 

          ，就其執行公、認事務而言，係受國家之委託，  

          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刑法第 10  

          條第2項第2款之公務員）但不受國家俸給，採 

          自行收取法定報酬（與法院之公證收費標準相同 

          ）與公務員人事法律上之公務員不同。 

          而民間之公證人執行公、認證職務所作成立文書 

          與法院之公證人所作成者，有相同之效力。民間 

          公證制度是一個非常好的制度，任何有公、認證 



4 
 

          需要的人，不用跑法院，都可以最輕鬆的負擔， 

          享受到最完善的相關諮詢服務，為申辦民眾提供 

          一份最優質的服務。 

       理念：法輔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鑑於社會亂象，工商往來 

          、私人借貸、民間互助會等與日遽增之呆帳，債 

          務人往往早已脫產、人去樓空，致使眾多債權人 

          求助無門，不熟法律程序，不懂如何保全債權， 

          到頭來不是因時效超過無法求償，便是再經過一 

          番繁瑣之法律程序、支付龐大之律師費用之後， 

          徒有債權憑證，付出之時間、精力、金錢早已不 

          是債權滿足所能彌補。 

 

四、講座 

  （一）時間： 104年 11 月 07 日下午二時 

  （二）講師：李國仁律師 

  （三）內容：住公寓裡的故事 

        住公寓裡的故事，每段都是切身最大的小事 

        讓我們告訴大家，鄰居很吵怎麼辦？ 

                樓上漏水怎麼告？ 

                屋頂違建能拆嗎？ 

                緩拆違建不能拆？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通通告訴你 

        １、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 

               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 

               之建築物及其基地。 

        ２、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 

               分，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部分有 

               所有權。 

        ３、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 

               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４、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 

               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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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 

                 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 

        ６、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 

          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 

          。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 

          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 

          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７、什麼是違建？ 

          （１）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部分。 

             Ａ、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Ｂ、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 

               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 

               巷道、防火巷弄。 

             Ｃ、約定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 

             Ｄ、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 

               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共用部分。 

             Ｅ、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 

               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 

               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 

               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８、漏水誰負責？ 

          （１）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 

             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 

             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 

          （２）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 

             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 

             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 

             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３）但修繕費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 

             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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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片： 

 

  

  


